
关于印发《同安区各级各类学校恢复线下教

学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市属学校、区属各中小学、幼儿园、培训机构：

现将《同安区各级各类学校恢复线下教学疫情防控工作

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同安区教育系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2021 年 10 月 8 日



同安区各级各类学校恢复线下教学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为做好各级各类学校(含培训机构，以下同）恢复线下

教学工作，守住疫情不在校园传播这一底线，确保师生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市、区应对疫情工作指挥部的要求，

特制定本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

求，在同安区级应对疫情工作指挥部的领导下，强化专业指

导，强化联防联控，落实防控政策保障，有序推进我区各级

各类学校恢复线下教学，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二、线下教学时间安排

根据市教育局返校复课统一工作部署，经区应对疫情工

作指挥部研究决定，10 月 11 日起分阶段有序恢复各级各类

学校线下教学。具体如下:

(一)10 月 11 日起，同安区高三年段（含市属校），经评

估合格后有序恢复线下教学。

(二)10 月 18 日起，同安区中小学校(含中职学校)，经

评估合格后有序恢复线下教学。



(三)10 月 25 日起，同安区幼儿园，经评估合格后有序

恢复线下教学。

三、高三恢复线下教学前疫情防控工作安排

(一)10 月 8 日上午前：校园内各种防疫生活保障点、隔

离点、核酸检测点、设备保障点等撤离清场完毕。

(二)10 月 8 日下午前：由区消杀专班完成 5 所有提供保

障任务的高中校 2 次校园消杀任务，并完成评估工作。同安

一中轮山校区、五显中学因没有提供保障任务需自行组织消

杀。（工作方案另行通知）

（三）10 月 9 日上午前：完成同安区高三（含市属校）

所有师生员工核酸检测工作。（工作方案另行通知）

(四）10 月 10 日：区教育局联合区卫健局、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区纪委到 7 所高中校开展疫情防控联防联控检查评

估工作。（工作方案另行通知）

（五）10 月 11 日上午，各检查评估合格的高中校，有

序组织高三师生员工返校复课。

四、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符合八要求

(一)方案制度符合要求。学校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按“一校一案”制定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完善“两案

九制”；开展发热病人处置、全员核酸检测、发生可疑病例

等线下或桌面演练。经综合评估研判达到我区疫情防控要求

的，方可分期分批组织师生恢复线下教学。



(二)环境场所符合要求。有隔离点、核酸检测点、后勤

保障点的学校需进行至少 2 次的消杀，末次消杀后评估合格

方可开放使用。封闭式学校要开展至少 1 次校园环境卫生消

杀。食堂食材等符合卫生安全管理要求。

(三)物资储备符合要求。学校储备至少一个月的防疫物

资。包括口罩、消毒用品、洗手液、测温仪等。临时观察（留

观）室和隔离室的位置、物资储备、消杀、操作流程等符合

要求，以备进行暂时的观察、隔离。

(四)师生健康管理符合要求。一是全面掌握师生员工和

共同居住人员返校前 14 天健康状况、生活轨迹、入校前 48

小时核酸等，特别高度关注居住在校外人员和未返校报到的

学生的详细情况，加强健康管理和筛查。二是目前仍在市外

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的师生员工暂缓返校。其他低风险城

市返校师生，做好返校前健康管理，提供入校前 48 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绿码等，方可返校。三是居住在闭

环健康管理区域内的师生员工暂不返校，待居家健康监测 7

天后（从 10 月 8 日起算第一天），提供入校前 48 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绿码等，经学校批准方可返校。四是

本次疫情涉疫人员(确诊病例、密接、次密接人员)结束所有

健康管理(含居家健康监测)之后再过 7 天，持 48 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校。五是学校要对这些重点对象一

一建档，并做好一个月的健康追踪。



（五）核酸检测符合要求。学校恢复线下教学前，全体

师生员工（高校在校内的学生除外）需持 10 月 3 日全员核

酸检测证明和入校前 48 小时核酸、健康码方可入校;在恢复

线下教学的第一个月内，高校、中小学(含中职)教职员工需

做 1 次核酸检测，其中后勤人员每周做 1 次核酸检测；第二

个月起教师每两个月进行 1 次核酸检测，学校后勤人员和幼

儿园教职员工每个月需进行 1 次核酸检测;常态化防控后，

全区学生每 15 天抽取 20%的人员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循环进

行，确保在 2.5 个月内所有人员均接受过一次核酸检测。

(六)校园管理符合要求。恢复线下教学 2 周内，不组织

跨班级聚集性活动。全面把控所有进出校园通道，校外无关

人员一律不准进入校园。综合运用信息化、大数据等手段，

入校师生员工（含外包人员）一律核验身份、查验健康信息。

食堂送货人员、水电维修工等必须定人定岗，入校要逢人必

检、逢车必查。入校人员严格查验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

(七)个人防护符合要求。强化宣传教育，提升师生个人

防护意识。“保持一米、健康有礼”，坚持戴口罩、勤洗手、

不扎堆、合理膳食、适度锻炼、保证睡眠。

(八)心理健康服务符合要求。健全心理预警机制，通过

线上家访、谈话等形式开展暖心交流，严防“疫后综合症”。

加强对恢复线下教学时还未解封的确诊、密接、次密接师生，

以及因疫情管控等特殊原因暂时无法返校的，持续开展心理



疏导、线上学习辅导、关爱帮扶，及时疏解师生心理压力和

不良情绪，做实落细师生思想心理教育工作。具体复学评估

见附件 1、附件 2。

五、健康管理档案

根据健康管理要求，现提供重点人群一周居家健康监测

表和复课后重点人群一个月健康追踪信息表（详见附件 3、4）

供各校参考。请各校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做好重点人群健康档

案，档案内容将作为评估重点师生是否可以正常入校的必备

依据之一。

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关系着全区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各校园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

全防控工作责任制，职责到岗、责任到人，坚决落实疫情常

态化防控措施，坚决守住校园不发生疫情的底线红线，确保

学校恢复线下教学工作稳妥顺利。

附件 1：（10.8 修订版）厦门市中小学（含中职）恢复

线下教学疫情防控评估工作表

附件 2：（10.8 修订版） 厦门市幼儿园恢复线下教学疫

情防控评估工作表

附件 3：重点人群一周居家健康监测表

附件 4： 复课后重点人群一个月健康追踪信息表


